
 

 

技 術 服 務 單  
ORDER SHEET 

 

委託編號 
Application No.         

申 請 日  
Date 

 年     月     日 
 Yr.    Mo.    Day 

  
委 託 單 位  

Client 

中文： 
英文：English 

收 據 抬 頭  

Invoice to 
 

統一編號或 
身份證號碼 

Code No. 
        

收 據 所 在 地 址  

Registered Address 台南 
     

       
鄉市 

大學 
 

段   巷   弄   1 號   樓   室  
市 鎮區 路 

報 告 收 件 地 址  

Report issue to 

□ 同收據地址 
□  

 
申 請 人 ／ 簽 名  

中文： Chinese 

英文： English 
TEL:                

 
FAX: 

 

  

Applicant 本人已詳閱委託說明，同意依該說明辦理 

請先估價 

送 樣 人  

Sample(s) sent by 

 

委 託 事 項  

Service Items 
  氙弧燈式耐候試驗 試片取回否 

Maintain Sample? □ 是 
Yes □ 否 

No 

試 片 名 稱 及 編 號  
Identification and Serial No. of 

Sample 

試片說明(用途、性質、可能成份)及委託工作規格 
Description of Samples and Specifications of Service 

1.試片名稱： 

 

 

 

2.數量： 

 

3.尺寸：約（長×寬×厚） 

 

 

4.材料性質： 

1.試驗方法： 

 

2.試驗條件：(本所試驗機最高可調放射照度為 60W/m2) 

 

報 告 製 作  

Report 

中文          份，    英文           份 
Chinese          set(s) ,  English           set(s) 

備 

 

 

註 

1.實驗室實驗報告，僅對委託單位所送實驗試片負責；實驗室不負責現場採樣。 

2.實驗報告僅提供委託單位參考，不作任何證明之用，報告亦以中文 2 份為限，如需英文報告或 2 份以上中

文報告，所需費用另計。 

3.委託單若未指定試驗方法或試驗所依據之規範，本所即依據學理、經驗，採取最適當之試驗方法進行之。 

4.凡實驗室未列之服務項目，服務費用另議。 

5.委託單位對實驗結果如有疑問，且剩餘樣品足敷再作一次實驗時，委託單位得於收到測試報告書日起一個

月內提出申請覆驗，費用由委託單位負擔。 

6.試驗殘體之拆除費用應另收保證金，若委託單位於期限內自行拆除者，保證金無息退還；若未能依限拆除

時，本所將逕以該保證金僱工拆除。 

7.本委託單如有爭議而發生訴訟時，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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